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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平顶山市招商选资考核评价体系
考评指标

评分标准
类别 细分项

“三个一

批”活动签

约项目及

落地情况

（40%）

项目谋划情况

1．谋划当年对外发布项目；

2．谋划项目当年入平台（河南省招商引资项目管理平台）情况；

3．谋划入平台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和先进制造业项目占比；

4．谋划项目及在谈项目转化率（转为签约项目或开工项目）。

（以上指标按上报情况由高至低排名计分）

签约项目数量及战略性新兴产业

项目、先进制造业项目占比

1．第 1 个签约项目加 1 分，每递增 1 个签约项目加 2 分；

2．每签约 1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或先进制造业项目加 3 分。

（签约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、先进制造业项目可叠加计分）

签约项目履约率及资金到位率

1．每履约 1 个签约项目实现投资金额持续进账加 5 分；

2．每履约 1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或先进制造业项目实现投资金额持续进账加 10

分；

3．资金到位率 100%为 100 分，每低 1%减 1 分。

（不定期抽查签约项目履约率及资金到位率，发现虚报瞒报的扣此项分值的 50%）

（签约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、先进制造业项目可叠加计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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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项目开工率
签约项目开工率 100%为 100 分，每低 1%减 1 分。（不定期抽查签约项目开工率，

发现虚报瞒报的扣此项分值的 50%）

“四张图

谱”“四个

拜访”工作

进度

（20%）

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绘制“四张图谱”、

开展“四个拜访”情况

围绕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绘制“四张图谱”、开展“四个拜访”，图谱精准对接产业、

拜访切合实际的每次加 2 分，其他拜访每次加 1 分。

依托“四张图谱”“四个拜访”

引进项目情况

1．每对接 1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加 10 分，项目落地加 20 分；

2．每对接 1 家国内行业头部企业或中央直属企业加 7 分，项目落地加 14 分；

3．每对接 1 家国内 500 强企业加 5 分，项目落地加 10 分；

4．每对接 1 家国内上市企业加 3 分，项目落地加 6 分；

5．每对接 1 家国内普通企业加 2 分，项目落地加 4 分

实施“四个拜访”开展招商及

大员招商情况

1．每拜访 1 所国内双一流大学加 10 分，签订合作意向加 20 分；

2．每拜访 1 所行业领先科研院所加 8 分，签订合作意向加 16 分；

3．每拜访 1 所省级以上知名科研院所加 6 分，签订合作意向加 12 分；

4．每拜访 1 所与区域产业链紧密相关的机构加 5 分，签订合作意向加 10 分；

5．每拜访 1 所其他相关机构并签订合作协议加 4 分。

（凡大员参与的拜访活动在原分值基础上加 5 分）

各类活动

项目签约

及落地

情况

（10%）

参加省级及以上大型招商活动

签约项目金额
每签约 1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加 10 分，每签约 1 个 10 亿元以下项目加 5 分。

参加市级招商活动签约项目金额 每签约 1 个 5 亿元以上项目加 10 分，每签约 1 个 5 亿元以下项目加 5 分。

签约项目履约率及资金到位率

1.每履约 1 个签约项目实现投资金额持续进账加 10 分；

2.资金到位率 100%为 100 分，每低 1%减 1 分。（不定期抽查签约项目履约率及资

金到位率，发现虚报瞒报的扣此项分值的 50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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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项目开工率
签约项目开工率 100%为 100 分，每低 1%减 1 分。（不定期抽查签约项目开工率，

发现虚报瞒报的扣此项分值的 50%）

重大项目

落地情况

（10%）

引进世界 500 强、国内行业头部

企业、中央直属企业投资 5 亿元

以上项目

1.签约世界 500 强、国内行业头部企业、中央直属企业项目达 5 亿元以上加 20 分；

2.履约签约项目实现投资金额持续进账加 30 分；

3.签约项目开工加 50 分。

年度目标

任务完成

情况

（15%）

引进省外资金年度目标任务

完成进度 引进省外资金、吸收外资、对外直接投资年初均下达有年度目标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按照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的增速、绝对值分别计分，自上而下排名，取 12 分为最高

分，按排名依次递减 1 分。

吸收外资年度目标任务完成进度

对外直接投资年度目标任务

完成进度

招商选资

机制建立

健全情况

（5%）

招商选资工作相关政策、谋划及

推进措施 根据招商选资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开展实效进行排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上而下排名，

取 12 分为最高分，按排名依次递减 1 分。
招商方式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

注：1．以上各项签约项目及落地项目中每递增 1 个外资项目，在计分标准基础上增加 1 分。

2．世界 500 强企业、国内行业头部企业、国内 500 强企业，需提供排名依据。

3．市商务局负责制定指标素材的具体规定。

4．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认定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目录。


